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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梅

纵观诸多网络暴力事件， 流量规模

似乎成为了印证事件真实与否的标准，

当真相水落石出， 公众对受网暴者深表

同情之余， 更多人发现朴素的正义感有

时竟有可能会成为伤人的利刃。 对此，

应当予以严肃反思。

网络空间中民情民意的表达本就是

秩序建构的过程， 但如果这些意见建立

在虚假和不实信息的基础上， 网民朴素

的“善” 便容易被处心积虑的“恶” 操

纵为满足一己之私的工具。 捍卫正义、

倡导良善并非口舌之争即可达成， 治理

网络暴力也不应寄希望于“流言止于智

者”， 而需要多主体协同共治。

网络平台是人们从事各类活动的重

要空间， 并在载体意义上成为网络暴力

滋生的主要场域。 网络平台基于内容管

理义务、 用户管理义务、 安全管理责任

以及综合性刑事预防义务， 在网络暴力

治理中扮演特殊角色， 应着重发挥平台

能力优势， 靠前阻断网络暴力场。

一方面， 应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

任。 网络暴力事件往往“起于青萍之

末”， 介入时点越靠前， 阻断越有效、

总体阻断成本也更低。 平台治理网络暴

力具有显著的技术先发优势， 能够最大

限度在网络暴力发生之前将其压制。 其

一要“快”， 平台应提升处理用户干预

请求的反馈优先级， 优化审核流程、 缩

短应答周期， 并可借助自动化工具实现

全天候响应。 其二要“智”， 平台可探

索构建内容识别预警、 网暴识别模型与

涉网暴舆情应急响应机制相结合的网暴

预警预防机制， 增强阻断的前瞻性和精

准性。 其三要“适”， 平台应把控阻断

手段的渐进性、 合比例性， 依据阻断强

度从弱到强， 可设置向侵权人发送修改

或删除的劝阻提醒、 对涉网暴信息打标

提示、 控制传播范围或做折叠处理， 直

至删除信息、 计入用户行为规范评价、

封禁账号等选项。

另一方面， 网络平台应充分尊重当

事人维权诉求。 用户是自身形象管理、 行

为影响力管理的“理性人”， 对聚拢在自

身周围的潜在暴力场具有一定认识， 对如

何预防、 处置不友善信息具有各自需求，

对通知发出后面临“反通知” 的可能性具

有不同判断。 平台应尽可能满足当事人差

异化的维权诉求， 使其合理的维权意志能

够反映到对网络暴力信息的阻断方式、 阻

断速度、 阻断强度乃至阻断结果当中， 将

“一键防暴” 与“多手段防暴” 相结合，

积极开发调适业务场景。

网络暴力的滋生蔓延涉及多类主体、

多项行为、 多对关系， 监管部门应注重全

链系统治理， 以潜在被害人保护为中心，

多管齐下， 有效防止网络表达向网络暴力

转化并阻断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

网络暴力从萌芽扩散至爆发， 往往存

在两个倍增因素： 一是网络暴力行为的有

组织性， 通过贴标签恶意引流等手段， 加

剧潜在被害人与网络暴力发起者的能力不

对等。 二是线上线下的关联性， 通过泄露

姓名、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积极追求对被害人线上线下的社会关系等

进行全方位的冲击和破坏。 对此， 既要打

击网络水军、 个人信息泄露等上游黑灰

产， 还应警惕事件发生后二次造谣蹭热度

等伴生事件， 持续规范网络流量等生态机

制， 强化预警处置补救等应对体系。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 网络虚拟性

最终要受用户真实性与行为客观性的制

约。 因此， 首先要明确主体与行为的对应

关系， 健全网络实名制等用户管理制度。

其次要明确行为与责任的因果关系， 并增

进证据链条的合法保全， 压实平台一键取

证等责任制度。 再次， 应完善未成年人优

先保护等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制度。 此外，

还应提高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的针对性

与常态化。

当前， 刷评论已演化为不少人试图了

解事件“全貌” 的主要途径。 网民的观点

也因此更容易受到他人影响， 对事件的认

识， 难免遭受极端性判断的误导以及群体

性意见的裹挟， 动辄道德审判， 表达方式

更趋极化， 乃至完全脱离事实本身， 沦为

集体性宣泄甚至批判。

因此， 要树立正确的流量观、 事实

观。 网络空间蕴含秩序属性和自身评价标

准， 流量规模并不意味着事实是否准确，

关注热度也不代表言论是否可信。 有关部

门需健全信息披露公开、 快速澄清等机

制， 行业协会、 自媒体等需强化自律和内

部约束， 网民需要提高明辨是非、 据实负

责发言等意识， 给真相水落石出一些必要

的核查时间， 让惩恶扬善建立在坚实的事

实基础之上。

为了共同营护网络社会宽容氛围， 有

关部门需做好宣教引导、 强化公信力建

设， 并对“群体性无意识” 可能引发的情

绪宣泄与蔓延及时进行必要且适当的干

预。 网民则应尊重他人的认知和个性， 避

免基于片段信息、 未证实信息乃至臆想猜

测， 口无遮拦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和“道

德审判”， 同时要防止陷入“沉默的螺旋

效应”， 不盲从高赞评论、 不追求语出惊

人， 警惕“评论区” 异化为“表态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

院教授、 博导、 电子证据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王锡锌

临街商铺是街道景观和市井文化

的组成部分。 对于商铺而言， 招牌既

是商家的脸面， 也是他们展现个性、

吸引客流的策略。 但街道和商铺也是

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这种公共性

为市政管理权提供了干预的空间。 从

根本上讲， 正是店铺招牌内含的个体

偏好和公共管理的二重属性， 引申出

了“店招” 应由私人自主还是国家干

预的命题。

所以， 对于商铺的店招， 问题不

是政府能不能管， 而是管什么和怎么

管。 店招涉及到广告、 交通、 消防、

行人安全等多方面的公共利益， 法律

也设定了相应的管理性措施， 城市管

理者对店招依法进行管理， 不仅有

权， 而且有责。

但进入到管什么和怎么管的层

面， 就必须认真对待私人自主与公权

干预的关系。 处理好私权与公权的关

系， 关键在于界定公权干预的边界和

程序。 如果公权干预毫无边界意识任

性而为， 就会侵害私权自主的空间，

制造社会紧张甚至冲突。

将商铺店招问题推到公共舆论风

口浪尖， 缘起很多地方对临街商铺

“统一店招” 的运动式治理， 其本质

是地方管理者的权力任性， 以公权挤

压私权。 从不少地方的做法看， 要求

临街商铺的店招统一设计、 统一字

体、 统一式样、 统一色彩， 导致街道

商铺“千店一面”， 甚至闹出“朝天

招牌”“黑底白字招牌” 等黑色笑话。

人民网曾经评论， 这种“被统一的”

店招， 丑得整整齐齐。 “被统一的”

店招所呈现的是权力的暴力美学。

统一店招的做法在各地此起彼

伏， 舆论不断批评， 网上人人喊打，

甚至新华社、 人民网等权威官方媒体

也对地方统一店招的做法提出批评。

但时至今日， 你骂你的， 我做我的，

两边都没闲着， 构成一种独特的地方

治理现象。

可见， 对于城市管理者统一店招的

管理冲动， 仅仅停留在批评和舆论讨伐

层面是不够的， 还需要进一步诊断这种

病症的内在成因， 方能对症下药。

城市管理者为什么爱拿统一店招做

文章？ 统一店招， 不仅费钱费时， 还费

力不讨好， 招来骂名， 管理者难道不知

晓吗？ 如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这

种行动的驱动力到底何来？

对驱动力的追问， 可逼近行动背后

的权力结构， 触达管理者行动的底层逻

辑。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中， 地

方管理权主要对上负责， 向上对标。 这

既是层级制结构的特征， 也是行政权活

动的底层逻辑。 制度化的绩效考核、 指

标化管理和评比， 都体现了这种上对下

的管理。 地方主官或者上级领导的管理

偏好， 在权力结构中也就具有了风向标

和指挥棒的潜在效应。

从这个角度观察， 许多城市推行的

统一店招运动， 背后都存在来自“上

面” 的驱动力。 其中， “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 的评比 （简称“创全”） 便是例

证。 观察媒体披露的统一店招事例， 不

少都发生在城市“创全”的背景中。“创

全”为何带动了统一店招？ 因为在“创

全” 评比的一系列指标中， 其中一项就

是要求街道的广告牌匾“能给人以美的

享受”。 但， 什么是美的享受？ 谁来判

断美不美？ 都是由审美主体和视角决定

的。 因此， 虽然审美是主观和多元的，

但在权力结构中， “主观的” 审美很可

能转换为“主官的” 审美， 而“主官

的” 审美对下级来说可能成为标准的审

美。 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管理中的统一

店招运动， 看似微观的治理技术问题，

却折射出宏观的治理理念和结构问题。

政治社会学家斯科特在《国家的视

角》一书中，提出了“可辨识性” 这一概

念， 认为现代化的治理倾向于通过对多

样和复杂社会事务的标准化、 统一化，

来实现“可辨识性”， 从而试图做到整

齐划一的规划和治理。 但问题在于， 观

念和需求的多样性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事

实， 强行扼杀多样性的需求， 并不能解

决问题。 这种化繁为简和整齐划一的治

理， 是管理者视角中想要的世界， 所体

现的是权力审美。 在宏大审美的权力视

角中， 或许整齐划一就是唯一的美。

我们或许会问： 就算管理者想从自

身的偏好出发， 统一审美， 统一店招，

商家难道不能抵制吗？ 这是一个真问

题。 的确， 如果个体有能力从自身的主

体性和利益出发， 以法定权利来影响甚

至约束管理者的权力， 那么就会形成有

效的制约结构， 从而对管理者单方面的

冲动踩刹车。 这种刹车机制， 就是决策

和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机制。 利益相

关者是否能够有效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决

策活动中， 是否能够通过法律程序监督

和制约管理权的行使， 是地方有效治理

和达成善治的关键。

因此， 面对地方治理中诸如统一店

招之类的治理失败， 我们不仅需要个案

化的监督和纠错， 更需要系统性的反思

和改进。 改善地方治理结构中上下级纵

向权力关系， 同时落实权力———权利的

横向关系， 或是抑制此种周期性发作病

症的治本之策。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

导，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以法理思维的清晰度， 助推法治社会的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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